附件1
文山市人民医院医技楼及1号住院楼地下室
增设消防设施建设项目全过程
工程监理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一）项目名称：文山市人民医院医技楼、1号住院楼地下室增设消防设施建设项目全过程工程监理服务。
（二）建设地点：文山市人民医院院内。
（三）项目概况：本项目主要为医院地下室区域的消防设施进行增设与改造，包括但不限于消防工程、通风防排烟工程、电气工程等。项目投标中标价为人民币148万元。
（四）招标范围
1．本项目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工程施工阶段及质量保修阶段的全部监理服务，包括对工程的质量、进度、投资进行有效控制，对安全生产、合同、信息进行管理，并对工程建设相关方的关系进行协调。
2．监理方需按云南省建设工程相关规定，完成工程报监等手续，并全程配合项目合规推进工作。
[bookmark: _GoBack]（五）服务周期：自监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结算审计及质量保修期结束止（工程周期约90天）。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二）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房屋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
（三）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且具有类似工程项目经验。
（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五）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三、投标报价
参照原发改价格《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号）施工监理收费基价表：计费额500万元，收费基价16.5万元，计算费率为3.3%。建设项目中标价为148万元，3.3%费率计算监理费用预算4.88万元。投标报价不得超过4.88万元，否则作废标处理。
本项目监理服务费报价采用固定总价包干形式。投标报价应包括完成本项目全部监理工作所需的一切人工、管理、税费、利润、风险、保险等全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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